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
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
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

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
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
弗所书六:1～3）

当时是 1727 年，在英
国利奇菲尔德的一家小书
店中，准确地点是在乌托
克塞特，一个男人在市场
的书摊上，一边咳嗽一边
包装他卖出的书。在他的
咳嗽中，他叫 18 岁的儿子
将书送去。但他的孩子却
全神贯注于阅读拉丁经典
小说，即使听到了父亲的
命令，但也没有听从。开
往 市 场 的 货 运 车 已 经 到
了，那个男人便自己携带
包好的书在倾盆大雨中走
了出来，到路途 32 公里外

的市场去。
五十年后，在乌托克塞

特的一个书摊前，一位老人
在倾盆大雨中站了好几个
小时。当暴雨平息后，他才
慢慢地走回等候他的车上
回家去。就在那时，他垂下
头抽抽噎噎地哭着。他就
是著名的作家和天才塞缪
尔•约翰逊。原来，他想起
自己多年前如何地对待父
亲而感到非常伤心难过。

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
教会的上帝儿女们要孝敬
父母。孝敬父母是一条重

要的诫命，因为上帝应许凡
遵从诫命的儿女必要得福
和长寿。作为儿女，我们要
听从父母，这是孝敬父母的
形式。

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
通过打电话、探访和关心父
母的晚年生活来孝敬他们。

这里所谓的孝敬父母，
也可以理解为尊敬比我们
年长的人，例如：公公、婆
婆、叔叔、阿姨。

要孝敬父母，无论他们
的处境如何，使你得以活在
上帝的信实慈爱和恩惠中。

孝敬父母是孩子幸福
生活的关键。当从今天开
始，向你的父母表示衷心的
感谢！

“上帝啊，感谢祢，因为
祢已经赐予我生命中的双
亲。”

（请参阅：出埃及记廿:
12；利未记廿:9；申命记四:
40；五:16 又廿七:16；箴言
一:8～9；十:1；十 五:20 又
廿三:22；马太福音十五:4；
歌罗西书三:20）

小牧人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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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马太
福音 23:12）

这是一条颠簸不破的
真理。

谦卑并不是一个人的
外在行为，乃是内在的心
灵体现。是胸怀、淡然、超
脱、纯洁、品质、修养，是人
类礼仪的高尚表现，而决
不是一种姿态。谦卑者不
自高自大，不骄横跋扈，不
暴虐乖戾，不肆无忌惮，不
假装伪善，不廉耻献媚。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

言 18:12）
“ 败 坏 之 先 ，人 心 骄

傲”，原文直译是“破碎之
先，人心高举”。骄傲的人
总是讳疾忌医，因此必然
会病入膏肓；骄傲来自肉
体的自我高举，因此必然
会被神破碎。而真智慧是
甘心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和
对付。只有经历过破碎的
人，才有可能否定肉体、柔
和谦卑，以致合神使用，所
以“ 尊 荣 以 前 ，必 有 谦
卑”。谦卑是一个人的心
灵最高品质的体现。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

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
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以
赛亚书 42:1）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
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以赛亚书 42:2）

神理想的仆人将做一
件大事，但却不是轰轰烈
烈、热热闹闹，而是安静低
调、柔和谦卑地默默做工：
祂“不喧嚷”，并不需要权
贵的支持和群众的拥护；
祂“不扬声”，并不倚仗势
力和嗓门来压服别人；祂
“也不使街上听见祂的声

音”，并不大肆宣扬自己；
谦卑的人不好表现，默默
地耕耘，不为人所知，却按
时结果子。

有一个人去买鹦鹉，在
店里观察了一个钟。过后，
问老板：“左边红色那一只
多少钱？”“一万，它会唱
歌、问安。”“右边黄色那一
只呢？”“三万，因它会唱歌
也会说话。”那人再问：“那
中 间 蓝 色 那 一 只 要 多 少
钱？”老板回答：“五万，不
打折，没得减！”那人说：
“我看了它一个钟了，它不
说话也不会唱歌，怎能卖五

万呢？”老板说:你有所不
知，它虽然沉默，但是每天
清早，左右两只都向它问安
说：‘早上好！老板！’“这
两只聪明的都叫它‘老板’

你说它值不值钱啊？”往往
身价最高的，是较沉默的一
个，很低调，深藏不露。

何必浪费姿态，人不单
单要贵，还要高贵。

尊荣以前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必有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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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自称为英雄硬汉，不
怕天也不怕地，但疾病一
来，呻吟卧床，变成了瘫
子。也有人自视为圣徒，

但女色一来，防线崩垮，
身败名裂，奈何英雄难过
没人关？圣彼得自夸用
不跌到，却三次当众不认

主。我们维靠主保守，才
不致出卖自己的人格和
信仰。应当认识自己的
弱点，慎加防备，才得守

身如玉。同时我们也当
替“软弱弟兄”代祷，求主
坚 固 ，免 像 我 们 同 样 失
脚！

谁敢说：我永不失脚？

去年夏天，我砍下老树，
只保留主干，免得叶片飞
落邻家。今年初夏，秃干
又抽新绿，带来可喜的春

色。复活节快到人间，主
耶稣从坟墓里走出来，正
如枯树复苏，告诉人间新
生的希望。信徒不害怕

死亡，它只是通往永生的
管道。主曾叫死了四天
的拉撒路复活，对信徒宣
告：“凡信我的人，必永远

不死！”胜利号角已吹响，
为何你充耳不闻呢？（约
11:26）

老树又抽新绿

儒家传统的中心思想，
是“诚”。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
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
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
而固执之者也。”（中庸·二
十）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
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
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
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矣。”（中庸·二十三）

儒家将“诚”道不断提
升，由高峯再攀至尖峰，将
“诚”几乎达到形而上“神”
的境界。尤再进者，“至诚
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
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
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
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诚如神。”（中庸·二十五）
则更将“诚”上探至儒家不
可知的宗教境界了。

大学开宗明义：“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於至善。”（亲民，程子
曰，亲，当作新。）（右经一

章）此 之 谓 儒 学 的“ 三
纲”。而达到“至善”的心
法，只有“诚”。“诚之者，择
善而固执之者也。”但，何
谓“善”？其实，儒家的思
想，並非形而上的宗教，它
只是在人间可实行的伦理
道德。“善”之极致，只能当
作一个最佳的原则，也只能
作为一个虛拟的目标。此
所以中国儒家的道德伦理
研讨，传述数千年后，对人
性的改善仍微乎其微，甚且
有江河日下之趋势。

然而，儒家此一虛拟之
“善”的原则，卻可以在基
督教中落实。儒家至“善”
的理想，亦可在基督教信仰
中，美梦成真。

请恭读基督在世传道
时的一段行谊：“有一个人
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
卷：良善的夫子），我该作
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
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
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有古卷：你为什么称我是
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
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
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
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

是不可杀人，不可姦淫，不
可偷盜，不可作假见证；当
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
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
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
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
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
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
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马太福音19:16-22）

这段经文，亦有“符类
福音”的两种记载（另外尚
有马可福音 10:17-22 及路
加福音18:18-23）。

那少年人，很受基督喜
爱；因他自幼便严守律法，
非常难能可贵。主向他提
到的律法內涵，包括两方
面：一是消极的负面表列，
即“不可”如何如何。一般
人能守得住吗？一连串四
个“不可”！另一方面，则
为积极的正面提示：两个
“应当”如何如何。基督所
提的这些诫命，其实世人连
表面功夫都做不到；即使勉
強守住了，也十分艰难（当
然 仍 仅 浮 面 ，並 非 真 诚
的）。所以主很器重这位少
年，因他有心努力守住律法
的外表；而此种条件，许多
以色列人中恐也难找出一
个。但如此这般便“完全”
了吗？当然不是。主进一步
告诉他，你若愿意做“完全
人”，便当变卖一切所有分
给穷人，这才是正面的“爱
人如己”。这样他能做到
吗？少年发觉：实在难以践
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财
产反将他拖累了。要人将地
上的产业搬到天上，实在是
极端困难的。“善事”云乎

哉，说说而已。故无论是由
表面或內心，都无法推动。

其实，说穿了，他什么
也不想做。这正如基督那
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的义”
（马太福音 5:20），与“叶公
好龙”之“龙”，因为他们原
本就不想玩真格的，只是口
头上说说而已。

基督所提到的，皆为诫
命中的要件；可见诫命与律
法根本是人守不住的。人
离“善事”与永生，便遙不
可及。律法，实际上唯一的
作用，只能指出人道德的缺
失：即人之罪而已。所以，
人若想遵循律法途径，去寻
求“善”的终极目标，无異缘
木求鱼：只有绝望。这样，
人能“做”什么呢？其实，人
什么善事也做不到；人无论
怎样“做”，或“做”了多少，
皆徒劳无功。主告诉这位少
年，他唯一可以做的是：变
卖一切财产，分给穷人；这
才是最起码可以“做”的善
事。若连这事都做不来，何
況还要进而背起十架跟从
主？这位少年最后便忧忧愁
愁的走了。他往哪里去了
呢？当然不是他最初想像的
永生之路；很可能是往完全
相反的方向去了。

少年人首先只向基督问
“善”，这显示什么呢？原来，
他根本不知“善”是什么。其
次，他企图要以己之能，达到
“善”的目的。此二者皆大错
特错，因这两条路都行不
通。出发点虽好，可惜走偏，
走错了路，他因而愈行愈
远。人若想要达到目标，须
先找到正确方向，才可求索
永生。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

讨论中国儒家的“择善而固
执之”中的“善”，应与这位少
年人认知的“善”，颇有相同
之处：因皆认错了目标。目
标先已错了，方法自会随之
而错。儒家之“善”，只是一
虛拟目标，或一项美好愿
望。这位少年，原为神选民
的后裔，以色列人；选民的后
裔，怎能沒有一个正确目
标？当然有。追求“永生”，
是他的目标（正如许多人信
耶稣，只为了上天堂）。在少
年人的刻板印象中，诫命与
律法才最重要。人能由外表
守住就好，若尚不足以換得
“永生”，当然还可再努力，善
事做多了，便应可換取永
生。这就是在守律法之外，
多配上一道保险；它卻是马
丁路德坚決反对的：人拟靠
“善功”称义。人有能力做真
正的善功吗？人无论怎样
做，或如何努力做，也无法完
全守住律法。主告诉这位少
年：“你还缺少一件”（马可福
音10:21），因人永远做不到，
也达不到神律法的标准，所
以永远缺少一件。只有基督
在十架上的牺牲，所流出神
独生爱子生命中的宝血，才
能满足律法与诫命的一切要
求。永生也並非可以善功来
換取的，而是基督耶稣为人
白白的舍命。人只要相信並
接受基督为救主，便能白白
的称义（罗马书3:28；启示录
21:6）。“永生”也並非可以
“換得的”，而是“进入”的。
因“永生”是一种境界，人只
要合乎“因信称义”的要件，
便可进入。这位少年，错得
离谱。

儒家的“三纲”，目标“止
於至善”；这理想境界很高，

但必须先完全明白：什么是
“善”。若将“善”当做一朵遙
远且永不可及的爝火，便永
远追寻不到。“诚者，择善而
固执之者也。”如果，人无能
力，不知如何选择“善”，“固
执之”只能沦为空谈。

其实，“善”並非一个美
好的愿望，或一种理想与原
则。“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
主与舍己拯救世人的救赎
主，“善”是一位具有位格的
神，即耶稣基督。不是人选
择神，而是神要选择人。神
为主动，人为被动；若弄反
了，一切也适得其反。

儒家的“至善”，就是
“诚”，並将此“诚”，推崇至
形而上第一因的神境界。此
“诚”，正是圣经里基督自谓
之“大是”：“你们的话，是就
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
福音5:37），因基督就是“是”
（即诚）。“是”为基督的另一
名号，因祂才是至善与诚，也
是创造主与救赎主。所以，
只有信祂（基督）的人才可以
有永生（约翰福音3:36），並
能在今世拥有永生（约翰福
音3:15-16）。

综上所述，让我们得到
一个重要启示：上帝首先拣
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来担任
祂自创世以来即決定之拯救
世人的计划。这个民族虽一
再叛逆，但神的手不断施予
管教。由於神拣选的固执，
弥赛亚救主终於道成肉身，
並诞生在以色列后裔大卫的
子孙中，成为一位最终完成
神心愿的弥赛亚救世主，这
才是“善”择而固执之唯一的
“善”。所以儒家这句名言可
改为：“诚之者，‘善’择而固
执之者也”。 来源：翼报

诚之者诚之者，“，“善善””择而固执之者也择而固执之者也

◎陈庆云

◎殷颖


